关于印发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办法》的通知

晋建质字〔2012〕94号

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房地产管理局：

为加强我省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管，规范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行为，我厅制定了《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2年4月10日    

抄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王君省长、李小鹏常务副省长、

高建民副省长。

抄送：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领导组成员单位。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保障性

住房质量监督检查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管，规范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行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山西省建筑工程质量和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全省行政区域内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普通商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是指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对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单位及图审、检测等机构的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的日常检查。

第三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内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的督查工作，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市本级保障性住房日常检查和所辖县（市、区）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的抽查工作，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的检查工作。

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委托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第四条  建立保障性住房质量定期监督检查制度。保障性住房各施工项目部每天应当对所承建的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进行一次自查；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部门每10天应当对本公司承揽的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各设区市、县（市、区）质量监督机构每月应当对本级直接管理的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进行一次普查；各设区市质量监督机构应当每季度对县（市、区）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进行一次抽查，抽查率不得低于当地保障性住房工程总数的1/2；省级质量监督机构每半年应当对全省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进行一次督查，督查率不得低于工程总数的1/2。

第五条  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分为普查、抽查和督查三种方式。主要检查内容包括：

（一）主管部门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山西省建筑工程质量和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山西省保障性住房建设技术导则》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

2、开展本地区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的情况，工程质量事故、质量问题的查处整改情况。

3、质量监督机构落实质量监督责任制的情况，监督计划、工作程序、监督记录、整改回复等监督档案资料情况。

（二）工程项目

1、建设单位履行法定基本建设程序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和图审、检测等机构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

3、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检查员等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和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到岗履职情况。勘察、设计单位参与基坑验槽、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关键部位验收到位情况。

4、涉及工程结构安全、建筑节能、重要使用功能的重点部位的材料进场验收、复检和见证取样制度的执行情况。

5、工程实体质量情况，重点检查建筑结构和抗震设防的勘察设计质量，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的实体质量以及主要使用功能质量情况。

6、混凝土养护不到位、几何尺寸偏差较大、标高控制不严、装饰装修粗糙以及厨卫、墙体、屋面渗漏等质量通病的防治情况。

7、项目部自查、施工企业质量管理部门全面检查的检查记录以及问题整改情况。

8、分户验收执行情况。

9、永久性标识牌设置情况。

第六条  在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中，对主体结构工程的质量检查，应当采用先进的检测设备对主体结构构件的强度、几何尺寸等进行常规检测，并将检查情况记录在案。

第七条  省市质量监督机构在监督检查时应对建设单位分户验收结果进行检查核对。对分户验收资料的抽查率，省级不低于总户数的20％、市级不低于总户数的30%；对工程实体质量的抽查率，省级不低于总户数的3%且每幢楼不少于3户、市级不低于总户数的6%且每幢楼不少于6户。

第八条  质量监督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查看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结构质量的问题时，应当依法责令限期整改。

第九条  在质量监督检查过程中，各级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对工程质量验收监督情况的检查，对验收组织形式和程序不符合规定、质量有明显缺陷、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或技术资料存在明显问题的工程，应当责令整改。

第十条  按照“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由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人员对检查结果承担工作质量责任。

主管部门应当明确专职部门并确定专人对所发现质量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一条  建立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情况上报制度。县(市、区)主管部门应当于每月2日前将上月质量监督检查情况报设区市主管部门，各设区市主管部门应于每月5日前将市级主管部门和县（市、区）上月质量监督检查情况汇总上报省级主管部门，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县（市、区）人民政府通报当地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情况。省级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季度的前10日将上季度省级主管部门和各设区市质量监督检查的情况，汇总形成《全省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向设区市人民政府通报当地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检查情况。

第十二条  严格保障性住房质量责任的惩戒。工程质量合格率、市级检查覆盖率纳入各市住房保障工作量化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对工程质量管理混乱、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按要求整改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企业和个人，由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严从重处罚。

第十三条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的保障性住房争创“汾水杯”优质工程竞赛活动中，对踊跃争创、方案精细、措施得力、管理到位、表现突出、质量优良并获得“汾水杯”优质工程奖的企业和参建人员，对工作积极主动、富有成效的各级主管部门，省级主管部门将会同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予立功授奖。对责任不落实、玩忽职守，造成重大质量问题、质量事故或不良社会影响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2年4月10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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